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「社區共讀站」實施要點

一、依據：教育部106年10月3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60116829號函辦理。

二、主旨：
（一）擴大學校服務範圍，與社區居民共享共學，營造利於社區民眾參與終身學習之場域。

（二）提供本校教職員生優質閱讀空間，並開放社區居民多元化學習資源，培養終身學習習慣。
（三）使館藏資源得以充分利用，確實發揮共讀站功能以及圖書利用之價值
三、開放對象：本校教職員生、家長及社區民眾。

四、開放時間：1.週一～週五上午8時至下午5時，中午休館。
              2.寒暑假上輔導課期間:上午8時至12時；其餘時間不開放。

              3.國定假日及例假日不開放。           
五、服務內容：

（一）閱讀活動：讀者可自由閱讀館內書報雜誌。
（二）館藏借閱：借閱規則如本校圖書館開放社區民眾借閱辦法。
（三）參與活動：讀者可參加本館辦理之教育推廣活動（如讀書會）。
（四）場地外借：讀者可利用閱覽空間自習，亦可作為教學、自主學習、分組討論及個別指導使用。
六、使用規則：

（一）社區民眾於開館時間內憑識別證(身分證或借閱證)入站閱覽。
（二）本館禁止飲食，禁止攜帶飲料食物入內。
（三）在館內閱覽須保持肅靜、注意清潔，行動電話及其他可能影響館內安寧之電子通訊器材，應於入館前關閉。
（四）本館雜誌書籍採開架式陳列，讀者均可自由取閱，閱畢請放回原處，並且整齊排放好。如欲借閱書籍請洽圖書館人員。

（五）借用設備請至圖書館填寫申請表，並領取鑰匙，使用完畢請歸還。
（六）本館電腦僅供查閱資料，不作提供電玩等娛樂用。

（七）班級上課借用場地，以教師上網登記者優先使用，老師須全程在現場管理。
（八）社區民眾場地借用請依本校「提供場地及設施收費標準」向總務處申請。
（九）本館書報閱讀空間有教學使用時，以學校使用為優先。
（十）使用結束，應將場地收拾乾淨並恢復原狀，經本館確認後始完成歸還程序。
（十一）使用本館各項資料、設備、場地時，應本著愛物惜物之原則，並保障著作權法。
七、罰則：

（一）造成本館書籍、設備、物品等汙損損壞，須依原有功能修復完畢，或照價賠償。

（二）在館內喧譁及隨地拋棄紙屑或妨礙公共秩序者，得禁止其在室內閱覽。
（三）不遵守本校相關規定，情節輕微者，半年內不得使用本館；情節重大或累犯者，永久禁止進入本館。
八、其他安全規則

（一）基於校園安全維護，進出入本校，請先至總務處或學務處登記，並配戴識別證。

（二）請勿逗留於教學大樓與進入教室，以免影響學生上課。
九、本要點呈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